
第３１卷第６期
２０１１年１２月

水土保持通报
Ｂｕｌｌｅｔｉｎ　ｏｆ　Ｓｏｉｌ　ａｎｄ　Ｗａｔｅｒ　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

Ｖｏｌ．３１，Ｎｏ．６
Ｄｅｃ．，２０１１

　

　　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１－０３－１５　　　　　　　修回日期：２０１１－０４－０８
　　资助项目：财政部支撑重点项目“林业重大问题政策研究及制定”（２１３０２９９）；国家“十一五”科技支撑计划“国家重点林业工程监测技术研究”

（２００６ＢＡＤ２３Ｂ０５）
　　作者简介：苏月秀（１９８６—），女（汉族），青海省西宁市人，硕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森林资源监测与评价的研究。Ｅ－ｍａｉｌ：ｓｕｙｕｅｘｉｕ＠ｑｑ．ｃｏ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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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根据退耕还林（草）县区和调查人员的分布布局，对西北５省和内蒙古７９３个退耕还林（草）农户进

行了问卷调查，分析了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主 要 成 效 及 趋 势，总 结 了 农 户 对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的 评 价，并 提 出

了结论和政策性建议。研究表明，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显著地改善了研究区域的生态状况，提高了退耕农户

的生态意识和生计水平；农户拥护退耕还林（草）政 策，有 进 一 步 实 施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的 意 愿；农 户 对 退 耕 补

助依赖性较大，如果降低补助标准，农民毁林复 耕 的 可 能 性 较 大；提 高 补 助 标 准，扩 大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面 积，

提供技术支持并大力发展后续产业是当前退耕农户的普遍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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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国土资源部统计，目前全国２５°以上的坡耕地

达６．１０×１０６　ｈｍ２，其 中７０％以 上 集 中 于 西 部 地 区，

全国１／３的水土流失又发生在西部，西部地区是实施

退耕还林（草）的重点地区［１－２］，西北地区大于１５°坡耕

地的面积占该区耕地总面积的２３．５％，其中２５°以上

按规定必须退耕的陡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９．２％，

接近现有耕地的１／１０［３］。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

土地沙化严重，也是实施退耕还林（草）的重点省份。

农民是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直接执行者，本研究地区

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，退耕区农民的

生计直接 依 赖 于 世 代 耕 耘 的 土 地，因 此，退 耕 还 林

（草）政策的实施，给当地农村社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

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［４］。国务院近期对完善退

耕还林（草）工 作 下 达 通 知，以 巩 固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成



果、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［５］。

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实施１０ａ来的成效如何。在

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启动之际，在新的退耕还林（草）工

程规划正在筹划之时，为给下一步退耕政策提供坚实

的决策信息，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退

耕还林（草）工程项目组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，组成联

合项目组开展退耕还林（草）农户问卷调查，并据此分

析了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主要成效及趋势。

１　调查内容及方法

本研究主要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方式了解退耕还

林（草）政策的执行及影响情况。共发放农户调查问

卷８１０份，回收有效问卷７９３份，回收率９７．９０％，调

查的范围涉及内蒙古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和新疆

６省区的３４县９４村和８１０农户。调查问卷共有４９
道题，其中单选题有４１道，多选题有７道，问 答 题１
道，内容涉及退耕还林（草）农户家庭基本情况、参加

退耕还林（草）情况、退耕政策执行、退耕成效、退耕成

果巩固、趋势与建议等６大方面。采用描述性统计分

析方法，针对其中退耕还林（草）成效及趋势建议进行

分析。

２　结果与分析

２．１　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成效调查

２．１．１　生态环境变化　本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，

是退耕还林（草）重点的实施区域。调查结果表明，与

退耕前相比，调查地区农村的生态状况发生了积极变

化。２７．９１％的农户表示树林多了，周边比以前更绿

了；２２．８８％的农户认为风沙减少明显；１７．６１％的农

户认为野生 动 物 有 了 更 多 更 好 的 生 存 环 境，数 量 增

多，生物多样性也随之提高；１６．５６％的农户认为气候

环境也有一些变化，降水增多；１０．９４％的农户认为河

水变得更清澈；３．３４％的农户认为粮食单产水平也有

提高，其余０．７６％的 农 户 则 表 示 退 耕 后 发 生 的 变 化

还有劳力增 加，水 土 流 失 减 弱，山 洪 减 少，收 入 增 多

等。但同时也有部分农户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如

旅游的人数增多，产生了更多的白色垃圾，造成环境

污染，有极少数人认为无明显变化，这些都说明了绝

大多数村民已经认识到了退耕还林（草）对于优化生

态环境的重要作用，退耕还林（草）总体是促进生态环

境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
２．１．２　生态意识变化　１０ａ的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实

施过程实际上也伴随着环境保护观念在农村地区的

深入和增强。在调查户所在村，８８．１２％的农户对保

护树木的观念较退耕前得到较大比例的提高，认为没

有发生变化的占１１．１１％；另外，只有０．７７％农户表

示环境保护的观念有所降低，这说明退耕还林（草）总
体上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化，但是还需加强环保意识

的宣传。

２．１．３　农户生活状况变化　退耕后，９２．２３％的农户

富余劳力增加；与退耕前相比，８０．７２％的农户生活水

平得到了改善，８８．４８％的调查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

（表１）。由表１可 见，总 体 上，退 耕 还 林（草）工 程 对

农户生计有积极影响，促进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表１　农户和村庄生活水平变化

变化情况 农户／％ 村庄／％

改 善 ８０．７２　 ８８．４８
不 变 １８．３９　 １０．５０
变 差 ０．８９　 １．０２

２．２　退耕还林（草）趋势调查

２．２．１　毁林种地（复垦）情况　毁林种地直接影响退

耕还林（草）的成果的巩固。调查结果表明，复垦比例

仅为２．９１％，说明农民很遵守退耕还林（草）制度，积

极地配合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的实施。

２．２．２　新垦荒地及弃耕抛荒情况　调查结果表明，

在调查农 户 中，有 新 恳 荒 地 的 农 户 比 例 为３．５９％。

对农户所在村的情况调查了解到，有新垦荒地的村庄

比例 只 有９．４０％。陡 坡 地 有 新 垦 荒 地 的 比 例 为

５．９７％。农户有弃耕抛荒土地的占１６．２８％。有弃耕

抛荒的土地的村庄比例为３１．２０％，说明农村还存在

不少荒地，政府今后应继续加大引导力度，促使荒山

荒地的有效利用，扩大林业生态建设的空间。

２．２．３　对２５°以上坡耕地的退耕意愿　为了解下一

步农户的退耕还林（草）意愿，调查了解了２５°以上的

耕地情况。结 果 表 明，４０．０５％的 农 户 家 还 有２５°以

上的耕地，没有的占５９．９５％；退耕村有２５°以上的耕

地的占５９．９２％，没有的占４０．０８％。在 现 有 退 耕 政

策下，愿 意 退 耕 的 农 户 占 ８６．２８％，不 愿 意 的 占

５．７７％，不确定占７．９５％，表 明 退 耕 地 区２５°以 上 的

耕地的比例很高，继续推行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在西部

地区还有较大空间。

２．２．４　农户复耕可能性　如何有效控制复耕现象是

巩固退耕还林（草）成果的重中之重。调查显示，在补

助延长期间，１１．６７％的农户表示会复耕，不会复耕的

有７８．４７％，９．８６％的 农 户 表 示 不 确 定；退 耕 补 助 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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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停止后，表示 复 耕 的 农 户 比 例 提 高 到１７．２０％，不

复耕的农户比例下降到６６．００％，不确定的比例提高

到１６．８０％。如果没有退耕补助，仅 有４３．２３％农 户

表示不会复耕，说明研究地区农户对退耕补助的依赖

性很大，大多数农户对于退耕还林（草）后的生活来源

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一旦停止退耕补助，农户复耕的可

能性很大。

２．２．５　农户对退耕政策实施的积极性　近几年，国

家对于粮食直补越来越高，而退耕补助则减半，这对

于退耕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，也必然直接影响退耕

还林（草）的成果。调查显示，在退耕补助减少的情况

下，农户认为 从 退 耕 中 可 以 受 益 的 占 到 了５０．４２％，

只有１４．５３％的农户认为不能从中受益，不能确定的

占２５．２８％。认为 今 后 还 有 必 要 实 行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

的农户比例为９３．８８％，没有必要的只占６．１２％。没

有必要实行的原因主要是退耕生态效果不明显，补助

标准低，生态已经好转，共占到９２．５３％。有３８．２２％
的 农 户 选 择 退 耕 政 策 能 够 改 善 农 村 生 态 环 境，

２８．８２％的农户选择能得到补助，说明农民认为生存

环境更 为 重 要。拥 护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政 策 的 农 户 占

９５．５２％，仅０．４２％的 农 户 持 否 定 意 见，说 明 绝 大 多

数农户拥护和支持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，并切实从中受

益，但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还尚有很多不足，需要改进，

从而让农民更加满意。３８．５５％的农户拥有原有补助

到期的退耕地，６１．４５％的没到期。如果原有补助到

期，农 户 愿 意 续 签 合 同 的 比 例 占 到 ９６．４４％，仅

３．５６％的农户表示不愿意，说明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

继续实施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２．２．６　农户对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需求调查　问及

下一步退耕还林（草）的走向问题时（表２），４０．１３％的

农户表示下一步退耕还林（草）政 策 应 该 提 高 补 助 标

准，希望增加 退 耕 地 造 林 面 积 农 户 比 例 为２２．４４％，

停止执行退耕 政 策 农 户 只 占１．２５％，可 见 提 高 补 助

是农民最关注的问题，农民对退耕还林（草）的热情和

拥护度较高。

表２　农户认为下一步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方向的调查

政策方向　　 所占比例／％

保持原政策 １８．０２
提高补助标准 ４０．１３
允许生态林与经济林间转换 １６．６３
停止实施退耕政策 １．２５
增加退耕地造林面积 ２２．４４
其 它 １．５２

２．３　农户对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建议调查

通过调查，在研究地区共收集了２３５条农户对退

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建议，并进行了归纳总结。

（１）规范补助发放，提高补贴标准。补助发放需

公开、透明执行，基层克扣国家对退耕还林（草）农户

的补助，严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和生产性，应该把退

耕还林（草）款直拨农户手中；让农户明确具体的补偿

标准，补偿标准应该统一，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。

（２）加强政 策 执 行 的 监 管 与 宣 传 力 度。加 强 政

府监督与管理，勤于检查，适时补植；多给农民一些书

面形式的政 策 决 定，提 高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政 策 的 宣 传

力度。

（３）调 整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政 策，切 实 维 护 农 民 利

益。根据地理位置安排种植适合当地情况的经济作

物，不能一刀切；应将退耕还林（草）列入生态效益补

偿范围；退耕地面积计算要精确。

（４）增加科技投入，促进农户增收。提高苗木质

量，增加技术投入与指导，引导农民做好自我管理，并

定期进行退耕还林（草）讲座，推进新技术，提高林地

绿化质量和效果；推广新树种栽植，尤其是经济树种，

同样是造林，经济林对农民的收入贡献大，对农民生

活有很大的影响；研究地区很多地方干旱严重，灌溉

难，对退耕还林（草）国家应加强水利建设方面的投入

等；鼓励大学生下乡承包林业；给予企业更大的优惠

政策。

（５）拓宽产品市场，调整农户扶持政策。为了加

大林产品的销路，政府应为退耕政策户介绍更多的产

品出售通道，并保障价格；完善退耕还林（草）后续产

业建设政策，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。

３　结 论

３．１　研究地区退耕还林（草）成效明显

调查显示，拥 护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政 策 的 农 户 占 到

９５．５２％，可见农户对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拥护度是

很高的，从侧面也反映了实施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的巨

大成效。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认识到了退耕还林（草）

政策对于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。退耕还林（草）

也促进了农民观念的变化，投身农业生态建设的积极

性得到增强。农民从退耕还林（草）中也得到了较多

的实惠，由于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的实施，众多贫困地

区的农民得到了粮食和现金补助，成为生态环境建设

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。与退耕前相比，农村居民的

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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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２　逐步、有效地利用潜在退耕地和现有退耕地

调查 结 果 显 示，有 弃 耕 抛 荒 土 地 的 农 户 占 到

３１．２０％，村里有２５°以 上 耕 地 的 农 户 有５９．９２％，可

见在研究地区，荒山荒地和应进行退耕的土地面积依

然很大，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还有许多发展空间。今后

仍应加大荒山荒地造林、封山育林和２５°以上的坡耕

地造林的力度。凡是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

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，应按国家批准的规划实施

退耕还林（草）。对需要退耕还林（草）的地方，只要条

件具备，应 扩 大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规 模。对 生 产 条 件 较

好，粮食产量较高，又不会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，农民

不愿退耕的，不得强迫退耕。在安排荒山造林任务的

同时，地方政府要负责安排好补植补造、抚育管理、病
虫害防治和工程管理等工作，并安排相应经费，可以

适当提高造林补助。在不破坏植被、造成新的水土流

失的前提下，允许农民间种豆类等矮秆农作物，以耕

促抚、以耕促管，以此更有效地利用退耕地。

３．３　加强退耕还林（草）专项建设，减少复耕发生

调查结果显示，一些农户对将来是否会复垦问题

的回答持肯定或者是不明确的态度，这表明退耕还林

（草）补助停止发放后，存在农户有因生活遇到困难而

发生复垦的可能性。退耕还林（草）补助已经成为当

地退耕农户 目 前 的 一 项 重 要 经 济 来 源，但 退 耕 还 林

（草）工程预期的经济林效益和畜牧业效益并没有达

到相应的目标，多数农户都面临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

担，因此退耕农户未来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。如果不

及时解决好退耕农户未来的生活和家庭保障问题，复
耕问题仍会存在，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的可持续性将会

受到严峻的挑战。应该根据退耕农户目前面临的现

实和困难，加强退耕还林（草）专项建设，逐渐减小延

长期补助到期后存在的复耕可能性。

３．４　加 大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补 助 力 度，大 力 发 展 后 续

产业

对农户关于退耕走向和政策建议的调查表明，农
民希望政府能够进一部提高补助标准。补助已与退

耕区农民的生活紧密相关。但补助不是长久之计，它
只能暂时缓解农户的生活来源，不能彻底解决农户的

生计问题。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，政府应该

大力发展后续产业。退耕后续产业的发展，必须紧密

结合本研究地区的优势，因地制宜，制定优惠政策吸

引企业及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建设，积极推广“公

司加农户”、“工厂加基地”等做法，为农产品建立稳定

的市场渠道；发展草畜业和林果业等。要积极组织专

家开展前期研究和论证，通过发展生态经济、特色经

济寻找后续产业的突破口，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

调整，以优质高效产业改善和置换传统产业，加快农

村经济发展，提高农民收人，逐步形成生态、经济、社

会良性 循 环 机 制，巩 固 退 耕 还 林（草）工 程 取 得 的

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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